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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舉行「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今天針對討論議題，本部謹就行政院版「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政策規劃說明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中藥販賣行業存在久遠，早期多襲父子相傳、師徒交棒模式傳承中藥典籍文化與製藥技藝。隨著時代環境轉變，法規管理制度也因社會需求而須檢討調整，故自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五日修正公布藥事法後，即須依第二十八條規定，由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或藥劑生駐店管理。惟現況由此類人員實際從事中藥材之買賣者不多，大部分係由八十二年二月五日前取得資格並申請中藥販賣業之藥商許可執照者為之。從八十二年迄今，本部共核發14,160張列冊中藥商證明。該等業者對第一百零三條關於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人員資格之認定，多年來認為不符合八十七年之修法意旨，並訴求新生發照。
為解決過去對中藥販賣人員定位不明之困擾，並考量中藥具有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傳承之意義，健全中藥藥事服務之專業分工，爰擬具「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請　大院審議。
本次修正案除考量現有從事中藥藥事服務專業人力外，也參考相關國家對中藥材管理，並不全然要求以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證照為限。中藥的服務，除須具備傳統中醫藥知識基礎外，也需要對於中藥材的鑑別、炮製與中藥材使用，有實務訓練經驗者加入，故透過修法建立中藥材販賣業者管理制度，聘請通過勞動部所辦理技能檢定考試合格的中藥材管理人員駐店管理，提供中藥材批發、零售、輸入及輸出；依不含毒劇中藥材之固有成方，按消費者自用需求調配而成之傳統丸、散、膏、丹及煎藥之零售；中藥製劑之批發等業務。
由於尚有部分民眾習於至中藥房要求調配固有成方自我療護保健之習慣，本部經審慎評估後，開放此類業者，可依不含毒劇中藥材之固有成方，按消費者自用需求調配傳統丸、散、膏、丹及煎藥，並配套訂定管理辦法，以維用藥安全，並與製造藥物之行為區隔。而中藥成藥之零售，由於涉及藥品成分濃度劑量與直接食用源自農作裁種之中藥材，其風險差異不同，本部認為宜由專業藥事人員提供中藥成藥的諮詢服務。
綜上，此次修法所建立之中藥材販賣業者與中藥材管理人員係以中藥材服務為主，其業務範圍已與既有之藥事人員有所區隔；取得中藥材管理人員資格者，也比照其他醫事人員，須持續接受繼續教育，以維持其專業服務知能。冀望未來我國對於中藥材的管理，能藉由不同技術專業人員共同分工合作，提供民眾更周全的中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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